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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签署《土地框架合同》暨对外投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根据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战略规划及业务发展

需要，加强公司国际市场战略布局，提升公司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决定出资

4,800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约 3.4 亿元）在越南广宁省海河工业园区投资建设年

产 1600 万打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项目。公司拟通过境外全资子公司恒辉(香港)

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越南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恒辉（越南）安全防护用品有限

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当地登记机关核准的名称为准）作为项目实施主体 。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8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召开 2023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境外项目

投资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9月 11 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

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开展境外项目投

资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58）。 

二、签署《土地框架合同》暨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近日，为积极推进越南年产 1600 万打功能性安全防护手套项目建设，公司

全资子公司恒辉(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与海河工业园区越南有限公司签署了

《土地框架合同》，公司将按照规划进程积极推进项目投资建设。 

三、框架合同对手方介绍 

1、名称：海河工业园区越南有限公司 



 

2、性质：有限公司 

3、关联关系：海河工业园区越南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4、履约能力：合同合作方信用状况良好，具有充分履约能力 

四、框架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双方 

甲方：海河工业园区越南有限公司 

乙方：恒辉(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2、土地面积、位置 

2.1 甲方转让使用权的土地及土地上的基础设施（以下简称-土地）位于越

南-广宁省-海河县-广河镇、海河工业区，用于建设海河工业园区功能性安全防

护手套生产项目及相关配套设施。 

2.2 土地编号确定在甲方和乙方共同签字盖章确认后的图纸（附件一）所标

明的位置（属于广宁省人委会 2021 年 07 月 12 日签发的 2252/QD-UBND 关于批准

广宁省海河县海河海港-海河工业区下属海河工业区 1/2000 分区规划的 CN22 号

09.10 号地块）。正式的面积和界线将按土地现场移交书确定。 

2.3 本框架合同确定 09.10 地块 59,241 平方米土地的交付时间为：2023 年

12 月 30 日之前。双方先将 09.10 地块 59,241 平方米土地交付。在乙方因建设

需要提前交付土地，而甲方可以满足的情况下，就可以提前交付土地。 

3、其他条款 

3.1 乙方（投资业主——恒辉（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在海河工业园区

投资的新公司（恒辉（越南）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暂定名称）成立之后，恒

辉（香港）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将移交本框架合同的所有权利与义务给恒辉（越南）

安全防护用品有限公司（暂定名称），并将由恒辉（越南）安全防护用品（越南）

有限公司（暂定名称）与甲方（海河工业园区越南有限公司）签订正式《土地合

同》。一旦替换完成，本框架合同即刻自动终止。 

3.2 双方保证严格履行本框架合同各项条款。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双方的任

何一方违反合同条款或者遇到困难，双方将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下进行友好协商解

决。如双方协商不能解决的，将提交越南广宁省经济法院裁决，法院的判决将是

最后的决定，双方必须执行。 



 

五、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越南当地的法律法规、商业和文化环境等与中国存在差异，未来可能存

在一定的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的风险，后续实际运营过程中也可能面临国内外

政治经济环境变化的风险。  

2、在境外进行投资尚需经过商务主管部门、外汇管理部门等国家有关部门

的备案及审批手续，以及最终取得备案或批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董事会将积极关注本次对外投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严格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1、《土地框架合同》。 

特此公告。 

 

江苏恒辉安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10 月 10日 


